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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中的连带债务

？ 许德风
＊

【 内容摘要 】 破产程序专 注于债权 实现的 目 标设计
“

消 除
”

了 狭义连 带债务 、 不真正连带债务和补

充债务的差异 ，
统一地用 广 义的

“

连带债务
”

概括 多数人债务 ，

以期贯彻连带债务制度的担保功能 ，
使债

权人充分受偿 。 破产 中 的连带债务制度
一方 面为主债权人提供 多重保障 ，

另 一方 面禁止超额受偿 ，
同 时

兼顾对连带债务人的权利保护 ，
通过追偿权等制度保护 已履行清偿义务的连 带债务人 。

【 关键词 】 连 带债务 破产 债权 申报 不真正连带债务
一

般保证 连带保证

多数债务人的关系是民法上的重要课题 ，其包含按份债务 、狭义连带债务
［ １

］与不真正连带债务等类

型 。 按份债务是指债务人虽有数人 ，但各债务人仅须负担各 自 的义务 ，数个债务相互独立的债之关系 。

［
２

］

狭义连带债务是指数个债务人连带地承担债务 ，债权人可以请求任
一

债务人或多个债务人为部分给付

或全部给付 ，
债务人为全部给付后 ，

债权债务关系 即告消灭的债之关系 。 对于狭义连带债务而言 ，其还

可以进
一步区分为约定的连带债务 （ 如合伙债务 ）与法定的连带债务 （如因共同侵权而发生的连带债务 ）

等类型 。

［
３

 ］不真正连带债务与前两项分类密切相关 ，包括约定的不真正连带债务 （如连带责任保证中保

证人所承担的义务 ） 和法定的不真正连带债务 （如产品责任制度下生产者与销售者对受害人所承担的责

任 ）等类型 。 在不真正连带债务中 ，
债务人对外共同承担责任 ，但对内并非按特定份额分担责任 ，而是有

最终的责任承担者 。

［
４

］

在债务人为复数时 ，若主债权人有权向任
一

债务人求偿 ，则应认为各债务人之间在经济上有相互担

保的关系 ， 即在其中一个债务人破产时 ，其他债务人仍应清偿债务 ，
或 即便几个债务人均陷人清偿困境 ，

债权人仍可因对多个连带债务人享有权利而获得较高数额的清偿 。 这意味着连带债务制度的重要功能

就在于破产防范 。 在这
一

背景下 ，研究破产 中的多数人债务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 在实践中 ，我国现行

法对连带债务虽有所规定 ，但因条文较少和相关实践尚不发达 ，
仍存在诸多亟待澄清的问题 。

对于多数人债务 ，
破产法所处理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

一是主债权人债权实现的 问题 ，
即其可

以向哪个或哪几个债务人申 报多少债权 ，
以及在 申报破产债权的 同时 ，

如何向非破产之连带债务人主张

＊ 作者单位 ：

北京 大学法 学院 。

〔
１

〕 我 国 《企业破产法 》 第 ５２ 条也使用 了

“

连带债务
”

的表述 ，但在含义上应 包含狭义的连带债务 、不真正连带债务和补充债务 ，

下文即在此种意义上使用这
一概念 。

〔 ２ 〕 参见 史尚宽 ： 《债法总论 》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６３６ 页 。

“

按份债务
”

的说法是容 易引 起误解的 ， 似乎连 带债务

中不存在份额的划分 。事 实上 ，在连 带债务 中也 同样存在份额 的 划 分 ，只 不过每个连带债务人均对债权人承担履行全部合 同债务的 义务 。

因按份债务 中数个债务各 自 独立存在 ， 不 涉及相互承担责任的 问题 ， 故本文不予涉及。

〔
３

〕 参见黄凤龙 ： 《 多数债务人的债务形 态与追偿权研究 》，
北京 大学 ２０ １ ３ 年博士学位论文 ， 第 １ ０

￣

２４ 页 。

〔 ４
〕 我 国 法关于 多数人债务的规定见诸于 《 民法通则 》 第 ８６ 条 、 第 ８ ７ 条 ， 《担保法 》关 于连 带保证和一般保证的规定 ， 《合 同 法 》

第 ９０ 条
，
《物权法 》 第 １ ０２ 条 、 第 １ ７６ 条等 。 此 外 ， 《侵权责任法 》 中直接或 间接涉及连带债务或追偿问题的法律规范有二十余条 。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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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
二是各债务人间相互追偿的问题 。 就这些问题而言 ，在破产法中 ，狭义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

务的差异并不明显 ：无论是狭义连带债务还是不真正连带债务 ，债权人均可向各债务人求偿 ；而连带债

务人在承担债务后都可能需要向其他债务人追偿 （不真正连带债务中的最终责任人除外 ） 。 同样地 ，法

定债务与约定债务的区分也不显著 ，两者在破产法中都涉及债权申报 、求偿与追偿的问题。 另外 ，诸如
一般保证 、监护人的赔偿责任ｗ等既不属于狭义连带债务 ，

又不属于不真正连带债务的
“

补充债务
”

，

也可以被纳入
“

多数人债务
”

的破产规则框架下统
一

处理 。 在这
一

前提下 ，我 国《企业破产法 〉第 ５２ 条
“

连

带债务人数人被裁定适用本法规定的程序
”

规定中的
“

连带
”

，
应作广义解释 ，是指基于某种原因而导致

多个债务人对债权人共同负责的情形 。 其在范围上既包括前述的狭义连带债务 ，
又包括民法上的不真

正连带债务 ，还包括本不属于上述两种连带债务的
“

补充债务
”

。

ｍ 以下分别从债权申报 、受偿及债务人

追偿角度阐释破产中的连带债务问题。

一

、主债权人的债权申报与受偿

１ ． 多重保障原则

我国 《企业破产法 》第 ５２ 条规定 ：

“

连带债务人数人被裁定适用本法规定的程序的 ，其债权人有权

就全部债权分别在各破产案件中 申报债权 。

”

该条所确立的
“

多重保障原则
”

是对连带债务担保功能的

贯彻 。

ｗ
在多个连带债务人破产时 ，债权人可以在每一个破产程序中均申报全部债权 ，

以便获得最大限

度的清偿。 若债权人不能同时向多个债务人 申报全部债权 ，则很可能导致破产债权不能获得全额清偿 。

例如 ，设债权人甲有三个连带债务人 Ａ 、 Ｂ 、 Ｃ ，
甲 的债权总额为 １０ 万元 ，又设三位债务人先后进行破产

清算 ，债务人 Ａ 的清偿率是 ５０％
，
Ｂ 的清偿率是 ３０％

，
Ｃ 的清偿率是 ２０％

，则若甲在每位债务人处均 申

报 １０ 万元的债权 ，将可获得全部清偿 ；若只能按照破产程序的进行 ，先后向各债务人就尚未清偿的部分

进行申报 ，则只能获得 ７
．
２ （ １０ｘ０ ．５＋５ｘ０ ．３＋３ ． ５ｘ０ ．２） 万元的清偿额 。 进一步讲 ，若债权人不能在各连带

债务人处申报全部债权 ， 或者要待获得清偿后调整所应 申报的债权数额 ， 则各破产债务人（ 的管理人 ）

便可能有动力争相拖延破产程序 ，
以使债权人从其他债务人处多获得清偿 ， 而在 自 己这里少 申报

一些

债权 。

〔
９

〕

还值得研究的问题是 ，
如果在债权人获得了个别债务人的部分清偿之后 ，

一

个或者数个债务人开始

破产程序 ，债权人应按原债权总额 申报债权 ，还是以未获得清偿的剩余债权申报其债权 。 从实体法原理

上讲 ，若债权已经获得部分清偿 ，该部分债权即归消灭 ，
故在法律未作特别规定的情况下 ，债权人 自然无

理由按原债权额进行申报 ，而应按受偿后的实际债权额申报 。

［
１ °

］我国法上虽无此种规定 ，但宜作此种解

〔
５ 〕 参见我 国 《担保法 》第 ｎ 条以 下 。

〔 ６ 〕 参见我 国 《侵权责任法 》第 ３２ 条 第 ２ 款第 ２ 句 。

〔
７

〕 与我 国 法类似
，
《德 国破产法 》 第 ４３ 条在 内容 （

“

数人就 同
一给付的全部 向一个债权人 负 有 义务的 ，

该债权人可 以对任何债

务人就债务的全部金额主张权利
”

）
上也是统一规定 了 多数人债务的破产处置规则

，
统一对待诸如狭义连带债务 、 不真正连 带债务、补充

债务、并存的债务承担（
ＳｃｈｕｌｄｍｉｔＵｂｅｍａｔｅｉｅ ）、 因公司 分立所产生的连 带债务等 。 Ｖ

ｇ
ｌ

．

Ｍｏｔｉｖｅ ｌｌ ｚｕ§６ １ ＫＯ
（ ｓｐａ

ｔｅｒ§６８ ＫＯ
） ；

ａｂ
ｇ
ｅｄｒｕｃｋｔ

ｂｅ ｉ Ｈａｈｎ
，

Ｄｉｅ

ｇ
ｅｓａｍｔ ｅｎＭａｔｅｒｉａ ｌｉｅｎｚｕｒＫｏｎｋｕｒ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１ ８８ １

，
Ｓ ．２ ６５

； 
Ｊａｅ

ｇ
ｅｒ

－Ｈｅｎ ｃｋｅ ｌ
，

Ｉｎ ｓＯ §４３ Ｒｄｎｒ．８

；
ＢＧＨＺ １ １７

，
１
２７

，
１ ３２

＝
ＮＪＷ １ ９９２

，

２０９３
，
２０９５ ．

〔 ８
〕 崔建远教授清晰地分析 了连带债务与担保的关 系 ，认为连带债务在保障债权的实现上 与担保相似 ， 因为连带债务提高 了债

权的实现性 。 但因债权人可向任何一 个连带债务人主张清偿 ，
各个连 带债务之间不分主次 ，

因此连 带债务不具有担保的补充性 ；
另 外 ，

连

带债务也不具有担保的从属性
，

连带债务与债权之间 的关 系是单
一 的债权债务关系 。 参见 崔建远 ：《

“

担保
”

辨——基于担保泛化弊端严

重的思考 》
，
《政治与 法律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１２ 期 。

〔
９

〕
Ｖ
ｇ

ｌ
．

Ｍ ｉｌｎｃｈＫｏｍｍ
－Ｂ ｉ

ｔｔｅｒ
，§４３Ｒｎ．

２ＩｎｓＯ ．

〔
１ ０

〕 在瑞士法上 ，在债务人破产时 ， 债权人仍可按照原债权额进行 申报 ，
无论是否从连 带债务人处获得清偿 ，

同 时也不考虑连带

债务人是否享有追偿权 。 债权人申报债权所获得的清偿 ，首先用 于清偿债权人的全部债权 ， 剩余部分 ，在连带债务人追偿的范围 内支付

给连 带债务人
，

若仍有剩余 ，
则 归还破产财产 。 参见 《瑞 士联邦债务 实现与破产法 》 （

Ｂｕｎｄｅ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ｓ ｆｉｂｅｒ Ｓｃｈｕ ｌｄｂｅｔｒｅ ｉｂｕｎ
ｇ
ｕｎｄＫｏｎｋｕｒｓ

，

ＳｃｈＫＧ
） 第２ １ ７

条 。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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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 与此相关 ， 比较法上的 申报恒定原则也值得参考 ，若债权人在某个破产债务人处申报后从其他债务

人处获得了清偿 ，则无需再对原申报数额进行调整 。

〔
１ １

〕

多重保障原则 的内 在考量也适用于存在物的担保的情形 。 例如 ，在债务人破产时 （设清偿率为

２０％） ，若第三人为债权人提供了抵押担保 （设债权总额为 １〇〇〇 万元 ，抵押物变现所得预估为 ８００ 万元 ）
，

该债权人应如何申报债权 ？ 是申报 ２００ 万元的债权还是 申报 １００ ０万元的债权 ？ 若在全额 申报债权后 ，

又从抵押人处获得了８００ 万元的清偿 ，是否应调整其所申报的债权额？ 在德国法上 ，遵循前述多重保障

原则 ， 即便存在第三人的物上担保 ，只要未获清偿 ，债权人就有权全额申报其债权 。 已申报债权也不因

在破产程序中获得第三人的清偿（实现抵押权 ）而受影响 。

］

也就是说 ，
在确定申报债权额时 ，关键是

考虑主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额 ，而不包括其对第三人的权利 ：

一

方面 ， 主债权人对第三人的抵押权能

否实现及实现程度都难以事先评估 ；另一方面 ，
抵押人在承担了担保责任后还需就其担责部分向债务人

追偿 ，允许债权人全额申报债权将便于抵押权人通过法定债权让与等形式实现其追偿权 。 当然 ，如果债

权人对第三人的抵押权已获实现 ，
则只能确认 ２００ 万元的债权额 。

根据多重保障原则 ，
破产管理人不得以主债权人将来可从其他连带债务人处获得清偿而拒绝其申

＿

报债权 。 但是 ，
破产法的主要功能在于贯彻实体权利 ，禁止权利人获得本不应享有的利益 。 在允许债权

人多重 、全额申报债权的规则下 ，如何避免其获得超过债权总额的清偿便成为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２ ． 禁止超额受偿原则

破产法的主要功能在于贯彻实体权利 ，禁止权利人获得本不应享有的利益 ，若债权人已从一个或数

个债务人处 （累计 ）获得了全部的清偿 ，则尽管债权人已在其他债务人处进行了申报 ，
也不能再要求获得

清偿 ，
此即

“

禁止超额受偿原则＇ 在发生此种情形时 ，其他债务人的破产管理人有权拒绝清偿 ，债权人

也有义务向其他债务人的破产管理人告知其已获全部清偿的事实 。 若债权人在其他债务人的破产管理

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清偿 ，则后者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并赔偿因此所遭受的损害 。

（ １３  ］

比较法上更为精细的规则是 ，在多个债务人破产时 ，债权人可在每个债务人处全额申报债权 ，若全

体债务人清偿的总和大于债权总额 ，
则多 出部分应当按各债务人的 内部承担比例返还给各债务人 ，如

《瑞士联邦债务实现与破产法 》（ＳｃｈＫＧ）第 ２ １６ 条第 ２款的规定 。 类似地 ，《美国破产法 〉凍 ７２３条也规定 ，

在合伙破产时 ，破产管理人可以向普通合伙人追偿 ，但若破产管理人从普通合伙人处获得的清偿额大于

合伙企业未清偿债务总额 ，则法院应决定如何衡平地向各普通合伙人返还该剩余财产 。 从立法历史来

看
，
主要应根据各合伙人之间的相互追偿权确定返还 比例 。

［
１ ４ ）

３ ． 保证人及其他补充债务人破产时的债权申报

．值得研究的问题是 ，在主债权尚未到期而保证人破产时 ，
债权人可否向保证人的破产管理人申报债

权。 对此 ，应区分连带保证与一般保证加以讨论 。 连带保证虽为不真正连带债务 ，但从外部观察 ，其仍

具有连带属性 ，
因此我 国 《企业破产法》第 ４６条第 １ 款规定的关于债务人破产则有关债权提前到期的

规则对连带保证人仍应适用 ， 即在连带保证人破产时 ，债权人可以 申报债权 。

［
１ ５

］—

般保证虽同样名为
“

保证＇但实属前文所述的
“

补充债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以债权人先行向主债务人求偿且未获清偿

为前提 ，故在
一

般保证人破产时 ，
主债权人固然可以 申报债权 ，但其债权只能作为附条件债权对待 。

〔
１ １ 〕 Ｖｇｌ ．Ｍ

ｉｉ
ｎｃｈＫｏｍｍ－Ｂ ｉｔｔｅ ｒ

，§４ ３Ｒｎ．

３３ ＩｎｓＯ ．

（ １２ ）Ｖ ｇ
ｌ．

ＭｕｎｃｈＫｏｍｍ－Ｂ ｉｔｔ ｅｒ
， §４３Ｒｎ． ２２ＩｎｓＯ ．

〔 １ ３ 〕 Ｖ ｇ
ｌ．ＭｔｉｎｃｈＫｏｍｍ－Ｂ ｉｔｔｅｒ

，
§４３Ｒｎ． ３４ｆｆ． Ｉｎ ｓＯ ． 在 中 国农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綦江支行诉邓钢等保证合 同纠纷案 中

，
法

院正确地指 出
，对 于债权人既在主债务人破产案 中申报债权 ，

又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可能导致双重受偿的 问题
，

“

应在执行过程 中解

决＇ 参见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 ５ ）渝高法民初 字第 ０００４３ 号 民事判决书 。

［
１４ ］Ｓｅｅ Ｒｅｓｎｉ ｃｋ ｅｔ ａｌ

．
（ｅｄ ．）

，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ｏｎＢ ａｎｋｒｕ
ｐ

ｔ ｃｙ，
１ ５ 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ＭａｔｔｈｅｗＢ ｅｎｄｅｒ

， 
２０ １ １

，
７２３ ．０５

［
１
］

．

［ １ ５ ） 比较法上也有类似规则 。 Ｖｇ ｌ
．

Ｍｉｉ
ｎ ｃｈＫｏｍｍ－Ｂｉｔｔｅｒ

， §４４Ｒｎ ．１ １ＩｎｓＯ ．

〔
１６ 〕 Ｖｇｌ

．

Ｏｂｅｒｍｌｉ
ｌｌｅｒ，


Ｖｅｒｗｅ ｒｔｕｎ

ｇ 

ｖｏｎ
Ｄｒｉｔｔｓ

ｉ
ｃｈｅｒｈｅ ｉ

ｔｅｎ
ｉ
ｍ

Ｉ
ｎ ｓｏ

ｌ
ｖｅｎｚ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

， 
ＮＺＩ ２０ ０１

，
２２５

，
２２８ ．

９６





破产中的连带债务


对于性质与
一般保证类似的其他补充债务 ，例如我国 《侵权责任法 》第 ３２ 条第 ２ 款第 ２ 句规定的监护

人的赔偿责任 ，若在 （未来的个人 ）破产程序中有所涉及 ，也应作相同处理。

二 、连带债务人内部债权的申报与受偿

１ ． 债务分担依据 ？

．追偿权与法定债权让与

在（广义的 ）连带债务中 ，债务人在对外承担全部责任后 ，有权请求其他债务人分担其应承担的份

额 。 关于债务人这一权利的请求权基础 ，理论上有两种解释 。

［
１ ７

］—

是追偿权 ，
Ｓ Ｐ债务人有权在承担债务

后 ，
基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关系 （如合伙 、保证等 ） 向其他债务人求偿 ；

二是法定的债权让与 ，即在债务人

向债权人清偿了全部债务后 ，便从债权人处受让了其对其他债务人的债权 。 我国 民事基本法 目前仅规

定了追偿权 ，

〔
１８

〕而未对法定债权让与作
一般性规定 。

［
１９

〕 比较而言 ， 《德国民法典 》第 ７７４ 条 、第 ６７５ 条 、

第 ６７０条 ， 《美国破产法 》第 ５０９ 条 、第 ５０２ （ｅ） ⑵条和我国 台湾地区
“

民法
”

第 ２８ １ 条均规定了连带债务

人对债权让与（ｓｕｂｒｏｇａ
ｔｉｏｎ）与追偿（ｒｅ ｉｍｂｕｒ ｓｅｍｅｎｔ

） 的选择权。

基于追偿权或法定债权让与所获得的债权在性质上均为债权 ，并无显著差异 ，但这两种债权的保障

可能有所差异 。 在实践中 ，有关债权是否附有担保 （如主债权上附有担保或追偿权上设有担保） ，是连带

债务人进行此种选择的重要考量 。 为更好地保护连带债务人的权利 ，宜对我国的相关法条作扩张解释 ，

即在追偿权外 ，允许履行了清偿义务的债务人依法受让主债权人的债权及其上的保障 。 当然 ，我国 《物

权法 》第 １ ７６ 条中
“

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债务人

自 己提供物的担保的 ，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
”

的规定虽然未予明确违反该规定的法律后

果 ，但类推 《担保法 》第 ２８条中
“

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
……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 ，保证

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 内免除保证责任
”

的规定 ，
应当认为连带债务人可以在主债权人放弃担保的

范围 内免责 ，如此
一

来 ， 在债务人 自 己提供物的担保时 ，

“

使债务人受让主债权人的担保权
”

这一法定债

权让与制度的重要功能便在
一

定程度上有了更直接的替代 。

２ ． 内部债权的 申报

⑴ 连带偾务人的 申报权

在连带债务人中的
一

人或多人破产时 ，

一个基本原则是 ，仅在主债权人不 申报债权时 ， 连带债务人

才能就其未来的追偿权申报债权 （包括申报附条件的债权乂
〔
２°

〕

在债权人已于破产程序开始时申报债权

的情况下 ，若连带债务人同时就未来的追偿权再行申报 ，

一方面要登记本无清偿可能的债权 ，增加破产
．

管理人的负担 ；
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债权的双重清偿 ，加重债务人的负担 。

〔
２ １

〕基于同样的原理 ，在第三

人提供物之担保的情况下 ，若主债权人全额申报了债权 ，
担保人也不能以其未来的追偿权再行申报 。

〔
２ ２

〕

此为相关连带债务人应承担的破产风险 。

若债权人只申报了部分债权 ，
连带债务人是否有权就剩余部分进行申报？ 对此 ，应作肯定回答 。 上

述制度的主要 目的在于限制多重清偿 ，而在主债权人部分申报债权时 ，并无超额受偿的问题 。

若连带债务人在破产开始之前已代破产债务人清偿了部分债务 ，则连带债务人可以就超过其应负

〔 １７ 〕 参见 宋刚 ：《论连带債务 中的追楼权之行使》
，
《政治与法律 》 ２０１ ５ 年 第 ５ 期 。

〔 １８ 〕 我 国 《 民法通则 》第 ８７ 条规定 ：

“

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 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 ，
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 当事人的约定

， 享有连带权

利的每个债权人 ，却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 ；
负 有连带 义务的每个债务人

，
都 负有清楼全部债务的义务 ，

履行 了 义务的人 ，
有权要求其

他 负 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 当承担的份额 。

”

〔 １９ 〕 我 国
一

些单行法规定 了 关于法定债权让与的规则 ，
例如 《保险法 》第 ６０ 条 。

〔 ２０ 〕 为 了使保证人的追偿权可以预先行使 ，我 国 《最 高人民 法院关 于适用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担保法 〉 若干 问题的解释 》 （
法释

［ ２００ ０
 ］
４４ 号 ）

第 ４ ５ 条还规定 ：

“

债权人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债务人破产 ，
既未申报债权也未通知保证人 ，

致使保证人不能预先行使追偿权

的
，
保证人在该债权在破产程序中 可能受偿的范围 内免除保证责任 。

”

该条规定 了债权人在 自 己不 申报债权时的通知义务 。

［ ２ １ ）Ｖ ｇ
ｌ ．ＭｕｎｃｈＫｏｍｍ

－Ｂｉｔｔｅｒ
，
§４４Ｒｎ ．

６
－

７ＩｎｓＯ ．

［
２２

）Ｖｇｌ ．Ｍ
ｉｉｎｃｈＫｏｍｍ

－Ｂｉｔ ｔｅｒ，§４４ Ｒｎ ．１０ ＩｎｓＯ ．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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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份额的部分申报债权 ，并与破产债务人之其他普通债权人
一起受偿 。 需要说明 的是 ，在

一些国家的破

产法上 ，
连带债务人此时 固然可以 申报债权 ，但在连带债务人与主债权人各 自对主债务人的权利中 ， 主

债权人应具有事实上的优先地位 （Ｖｏｒｒａｎｇ） ：若主债权人未能在主债务人处就剩余债务获得充分清偿 ，而

保证人等连带债务人从主债务人处获得了 清偿 ，则主债权人仍有权要求就连带债务人所获分配受偿 ，直

至主债权得到全部实现。

〔
２ ３ 〕

这是合理的规则 ，充分贯彻了连带债务的担保属性 。

若连带债务人在破产程序进行中履行了连带清偿义务 ，其可否申报债权并获得相应清偿？ 对此 ，若

承认法定的债权让与 ，在主债权人已申报全部债权时 ，严格说来 ，担保人并不是
“

不能
”

申报 ，而是无需

申报 ：若担保人在破产程序 中清偿了主债权人的债权 ，可直接受让主债权人的债权 。 在法律未明文规定

法定债权让与的情况下 ，
变通的做法有二 ：

一是解释法律 ，从既有规范 （如 《 民法通则 》第 ８７ 条 ） 中解释

出法定债权让与的含义 ；
二是当事人以约定替代法律的规定 ，如连带债务人在清偿前要求主债权人将其

（已 申报的 ）债权转让给 自 己 〇
［
２４

］除法定债权让与外 ，如前所述 ，允许担保人在破产程序进行中清偿主债

权人全部债务后就追偿权申报债权 ，也是破产法的
一般规则 。 我国 《企业破产法澡 ５ １ 条第 １ 款也规定 ：

“

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 ， 以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 。

”

若认为此处的
“

清偿
”

既包含在破产程序外的清偿 ，也包含在破产程序内的清偿 ，则连带债务人可 以在

主债权人申报全部债权后 ，于破产程序中清偿该债权 ，
再向管理人就其追偿权进行申报 。

当然 ，若连带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仅清偿了部分债务 ，各国多规定连带债务人不能根据追偿权

向主债务人申报债权 。

［
２ ５

］

但如前所述 ，这未必会对连带债务人的权利造成影响 。 连带债务人除了可以

在向主债权人为清偿时与后者达成协议受让其债权外 ，还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对主债权人所获得的超

额受偿的部分享有请求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 。

［
２ ６

］但是 ，若连带债务人就其追偿权对主债务人的财产享

有担保物权（ 即通常所说的
“

反担保
”

）
，
则其在履行了部分或全部连带清偿义务后 ， 可就该担保物行使别

除权并获得分配。 该别除权的行使也不受主债权人是否 申报的影响 。

［
２ ７ ］

在这种情况下 ，若主债权人仍

未获完全清偿 ，其可以全部债权为基数继续受偿 ，直至主债权的实现 ；而连带债务人可以其追偿权为限

实现其担保权 ，若担保物的变现所得不足以清偿其全部追偿债权 ，则将连带债务人的其余债权按普通债

权对待 ，若主债权已全额申报 ，该剩余部分则无申报的权利 。 学说上认为 ，允许有担保的追偿权与主债

〔 ２ ３ 〕 在美国 法上 ，
若保证人在破产 开始前向主债权人清偿 了部分债务

，

则 该保证人可以在债务人破产程序 开始时 申报债权
（
无

论是按照追偿权还是按照法定的债权让与 ） ，但是
，
保证人的债权应 当劣后 于主债权人的债权

，
在主债权人获得全额清偿之前 ， 不得受偿

（Ｓｅｅ ｌ ｌ Ｕ． Ｓ． Ｃ．§５０９ （ｃ ） ） 。 问题是这样的安排是否会削弱对债权人的保护 。 假设主债权人Ａ对主债务人享有 １ ０ 万元 的债权
，
该债权

之上有保证
，
另 外有债权人 Ｂ 对主债务人也享有 １０ 万元的债权 。 在破产开始后 ，

连带债务人向债权人Ａ 清偿 了５０％ 的债权
，
即 ５ 万元 。

此时根据该条的规定 ，
连带债务人由于代位清偿而取得的原来债权人的权利

，
应 当次 于债权人未从连带债务人处获得清楼的债权。 那么

该保证人取得的代位求偿权 ５ 万元 应 当 次于 Ａ 剩余的 ５ 万元债权以及 Ｂ 的 １ ０ 万元债权（ＩｎｒｅＴｒｉ
－

ｕｎｉｏｎ Ｄｅｖ． Ｃｏｒｐ ．

，
３ １４Ｂ．Ｒ．６ １ １ ） 。 如

果破产财产大于或者等于 １ ５ 万元
，
则債权人可以 获得全额清偿

，
自 然没有 问题 。 但是

，
如果破产财产小于 １ ５ 万元

，

则债权人不能得到全

额清偿 。 即使这样 ，
债权人的权利也没有受损 ，

因为对于债权人 Ａ 而言
，
保证人 已经清偿的部分 （

５ 万元 ）加上从债权人处按照比例获得

的清楼额 一定是大于债权人以全额 申报所得 ．的清偿 。 债权人就剩余未获得清接的部 分 ，
仍 然可以 向保证人求接 。 在 Ｉｎ ｒｅＴｒｉ－

ｕｎｉｏｎＤｅｖ ．

Ｃｏ ｒ
ｐ ．

—案 （３ １ ４Ｂ ．Ｒ６ １ １ （２００４） ） 中 ，
当事人对 已为清偿的连带债务人获得的代位求偿权是次 于债权人的全部债权还是次于被保证的債

权发生争议
，

法官认为 第二种 看法是合理 的 。 因为如果要求连带债务人 （如保证人 ）
既清偿保证范 围 内 的债务

，
同时其代位求楼权还次

于主债权人的剩余债务 ， 那么这种安排将与 《 美国破产法 》 第 ５０２
（
ｅ
） ⑵条的规定相冲 突。 该第 ５０２

（ｅ ）（２ ）条要求对于在破产开始前和开

始后保证人因 为 清偿 而确定的债权
一视同仁。 德 国法上的规定 与此 类似 。 Ｖｇ

ｌ ．Ｍ
ｉｔａｃｈＫｏｍｍ－Ｈａｂｅｒｓａｃｈ§７７４ Ｒｎ ．１ ３ ＢＧＢ

；
ＢＧＨ ＮＪＷ

１ ９９７
，

１０ １ ４
，

１
０

１ ５ ｏｂｉ ｔｅｒ
；

Ｐａｌ ａｎｄｔ

－Ｇｒｕｎｅｂ ｅｒ
ｇ

§２６８ Ｒｎ． ８ＢＧＢ
．

〔
２４ 〕 Ｓ ｅｅ ｌ ｌ Ｕ ． Ｓ ．Ｃ．§５０９

（ｂ） （２）
；

Ｉｎ ｒｅ Ｃｅ ｌｏｔｅｘ Ｃ ｏｒ
ｐ

．

，

４７２Ｆ
．

３ｄ ｌ ３ １ ８ ． 美 国法上还规定 ，如果连带债务人与债权人达成和解 ，债权

人 同 意连带债务人减 少清偿的债务 ， 那么这种和解并不影响连 带债务人取得原来债权人全额 享有的债权。

〔 ２５ 〕 如 《德 国破产 法 》第４４条
；
ＲＧＺ８

，

２９

１
，
２９２ｆ．

；
ＢＧＨ ＮＪＷ １ ９８ ５

，
１ １ ５９

，
１ １ ６０ ．

〔 ２６ 〕 若主债权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
，
连带债务人于破产程序 中 清偿 了９００ 万元

，
则债权人申报的债权额无需 因清偿而调整 。 若破产清

偿率为 ２０％ （ 即可获得 ２００ 万元的清偿
）

，则连带债务人可于主债权人获全额 清偿的逻辑上之
“

下一秒钟
”

依法受让主债权人的债权或取

得对主债务人的追楼权 ，
进而可以从主债务人处获得 １ ００ 万元 的清偿 。 Ｖｇ

Ｕａｅ
ｇ
ｅｒ－Ｈｅｎｃｋｅ ｌ

，
§ ３ ８ Ｒｎ ．１ ２０ ．

（
２７

］Ｖｇｌ ．ＲＧＺ８５
， 
５３

，
５７

；

Ｕｈｌ ｅｎｂｒｕｃｋ

－Ｋｎｏｆ，§ ４４ Ｒｎ ．１２
；

ＭｕｎｃｈＫｏｍｍ－Ｂｉｔｔ ｅｒ

，
§４ ３Ｒｎ． ３ １

－３２ ＩｎｓＯ ．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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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并存且予以同时主张 ，的确会导致破产财团的负担加重 ，影响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但是 ，鉴于物上担保

有公示的要求 ，且其他债权人对此应有所预见 ，故这是债务人及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应承受的结果 。 实

际上
，
即便两者可以 同时 申报 ，

主债权人加上连带债务人也不能获得超过主债权总额的清偿 ，破产财团

的总负担也仍以主债权的数额为上限 ，
只是主债权人加上有反担保的连带债务人的债权清偿率有可能

高于普通债权的清偿率。

还需注意的问题是破产债务的免除与连带债务的关系 。 破产债务的免除 ，
是将债务人的债权债务

关系最终了结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其目的在于赋予诚实债务人 （及其股东 ）重新开始的机会 ，
而连带债务

人可能要为他人承担偿债义务乃是其 自 身应合理预见到的风险 。 因此 ，各国破产法通常都规定 ，在清算 、

重整或和解程序中免除了主债权人的部分债权后 ，若连带债务人向主债权人的清偿发生在债务免除之

后
，则其不能再向主债务人追偿。

〔 ２ ８
〕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债务人相互之间的追偿问题 。 在不真正连带债务中 ，只有非终局债务人才

享有追偿权 ，而如果终局债务人已经清偿了债务 ，
其不能向非终局债务人追偿。

一

些国家甚至还规定 ，

当连带债务人对债权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时 ，在破产程序开始后 ， 向债权人为清偿的连带债务人不能取

得债权人对破产企业的债权 。

（２ ）连带债务人的申报额

连带债务人的 申报额与连带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关系密切相关。 在狭义的连带债务中 ，各连带债务

人之间常常有关于份额的特别约定 ，或者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同比例地承担对外债务 ，故连带债务

人对破产债务人的追偿 ，
应首先减去该连带债务人 自 己所应负担的份额 。 例如 ，债权人 Ｇ对债务人 Ａ 、

Ｂ 享有债权 １００ 万元 ，
Ａ 与 Ｂ 为狭义的连带债务人 ，

Ａ破产 。 破产开始后 ，
Ｂ 在向 Ｇ清偿 １ ００ 万元债务

之后只能向 Ａ行使 ５０ 万元的追偿权 。

〔
２９

〕

与此不同的是 ，在不真正连带债务 （如前述产品责任中生产者

与销售者之间的关系 ） 和补充债务中 ， 因存在最终的清偿义务人 ，故 （广义的 ）连带债务人在代为全额清

偿之后可以就其全部清偿额向 Ａ 申报债权 。

但是 ，
需要说明的是 ，保证人对债务人的追偿权应当受到限制 。 如果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 已经以债

权总额申报债权并行使权利 ，
而且以未受清偿的部分向保证人主张并获得清偿 ，保证人便不能再向债务

人追偿 ，否则相当于同
一个债权参与 了两次破产分配 。 何况这是保证人本应承担的风险 。

［
３ １

］

另外 ，

在主债权人未申报债权时 ，保证人虽可以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预先申报债权 ，但债权额受限于主债权在

破产程序中的限制 ， 只能申报主债权本金及其至破产程序开始前的利息 ，否则将构成对其他破产债权人

的不公 。

〔
３２

〕

〔
２８ 〕 Ｓ ｅｅＡＬＩ

’

Ｒ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
ｒｅｔｙ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

ｙ，
１９９５

，
§２４⑴ （ａ）

．

〔 ２９ 〕 在狭义连带债务人 中
一

人破产的情况下 ，
破产财团所承受的债权额会因 为连带债务人清楼时间 的不 同而不同 。 在前述例 子

中 ，
设 Ａ 的清楼率为 ２０％

，
则若 Ｇ 先申报全部债权并获得清楼后 ，

再向 Ｂ 求楼剩余的部分 ，

Ｂ 应 负担 ８０ 万元的债务 ，
破产财团 的 负担是

１００ 万元的债务。 而若在破产程序进行 中 Ｂ 向 Ｇ 进行全额清楼
，
则其只 能向 Ａ 申报 ５０ 万无的债权 （获得 丨０ 万元的清偿 ） ，这也意味着 Ｂ

总共要向 Ｇ 支付 ９０ 万元 。 在这种情况下 ，
Ｂ 在经济上有动 力和 Ｇ 达成如下协议 ：

Ｇ 先 向 Ａ 主 张权利
，
在破产结束后 ，

Ｂ 再承担剩余未

获清楼的债务 。 Ｖｇｌ ．ＭＱｎｃｈＫｏｍｍ
－Ｂ ｉｔｔｅ ｒ

，
§ ４４ Ｒｎ ． ２２ ＩｎｓＯ ．

〔
３０ 〕 同前注 〔

２ 〕
，
史尚宽书

，
第 ９２４ 页 。

〔 ３ １ 〕 参见王欣新 ： 《试论破产案件 中的保证责任问题 》 ， 《
法学家 》

１ ９卯 年 第 ２ 期 。 文 中的例子可资参考 ：

“

债权人有 １ 万元债权
，
破

产分配比例 为 ５０％ 。 债权人直接向保证人追偿 ，
保证人代偿 １ 万元后向破产债务人追偿 ，可得 ５ 千元 ，未受偿之 ５ 千元即为保证人的武

险损 失 。 如债权人先向破产人求楼 ，
再将未获清偿的 ５ 千元向保证人求楼 ，

保证人清偿后如无代位追楼权 ，其风险损 失 亦为 ５ 千元 。 反

之 ，若允许保证人再以此 ５ 千元作为破产债权代位追楼 ， 分配其 ２５００ 元
，
则破产人对于这 １ 万元债务的 实际清偿额便成为 ７５〇〇 元

，
超过

该债权额应得的分配比例 ， 多 支付的 ２５００ 元本应是保证人的损失 ，现却转 由其他破产债权人分担 。

”

不过该文中
“

代位追偿权
”

的 用语似

乎 不准确
，
保证人对于债务人的权利 ， 可以分为 固有的 、基于其基础关 系 的求偿权 ，

以及基于法定债权让与 的代位权 。 参见前注 〔 ２ 〕 ， 史

尚 宽书 ，
第 ９２ ８ 页 。

［ ３２ 〕 参见 乐 山 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 与 中国 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保证合同纠 纷上诉案 ，

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〇１ ６）京 民终 ４５ 号 民

事判决书 。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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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债权人对非破产之连带债务人的权利

１ ． 对非破产之连带债务人的权利

通常而言 ，在狭义连带债务和不真正连带债务中 ，若某债务人不能履行义务 ，债权人可直接请求其

他债务人履行清偿义务 。 但在补充债务中 ，若要对补充债务人主张权利 ，
还须突破

一些实体法上的限制 。

以一般保证债务为例 ，
只有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 ，才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 即在主合 同纠纷未经

审判或者仲裁 ，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 ，保证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先诉

抗辩权 ） 。 在主债务人开始破产程序的情况下 ， 由于其显然陷人不能履行债务的状态 ，债权人往往只能

获得较少的清偿 ，如果此时仍然允许保证人援引先诉抗辩权 ，要求债权人等待破产程序结束后再向保证

人求偿 ，可能会加重债权人的损失 。 因此 ，
法律在

一

般保证上特设例外 ，规定此时一般保证人不能再主

张先诉抗辩权 。

［
３３

］

类似地 ， 《德国民法典 》第 ７７ ３ 条也规定 ，如果主债务人的破产程序开始 ，则一般保证

人的先诉抗辩权消灭 ，除非主债务人 自 己为债权人提供了动产质押或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享有留置

权 （保证人在该担保价值的范围 内享有先诉抗辩权 ） 。

［
３４

］

和限制先诉抗辩权不同 ，
在主债权本尚未到期但因主债务人破产依法提前到期的情况下 ，

（
３５

）

该提

． 前到期对包括保证人在内的 （广义 ） 连带债务人的期限利益并不发生影响 。

［
３６

］对于保证人而言 ，保证期

间原则上并不起算 ，保证人无须履行清偿义务 。

［
３７ ］

实际上 ，保证人只要按期履行其义务 ，便不会损害债

权人的权益 。 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 ，
保证人的期限利益与先诉抗辩权性质相同 ，既然对破产程序中取

消先诉抗辩权有明文规定 ，
取消期限利益也应以法律明文规定为依据 ，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

不应

随意扩大解释 。

［
３８

］

当然 ，在实践中 ，借款合同中常常约定若主债务人陷入不能履行债务的困境则借款合

同提前到期 ，在这种情况下 ，
应认为到期的原因并非是基于程序法的特别规定 ，而是基于当事人在实体

法上的约定 （相当于约定了主债权的到期时间 ）
，若债权人的借款债权因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而提前到

期 ，其 自然可以据此约定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 。

［
３ ９

］

２ ． 破产中债务免除对连带债务人的影响

破产程序的重要功能在于充分挖掘破产财产 ，使债权人获得最大限度的清偿 ，
同时令有关债权债务

关系简单化 ，对无法清偿的债务作法律上的
“

了结
”

，使不可能实现的债权
“

归零
”

。 但是 ， 因破产程序而

产生的特殊安排并不应改变连带债务的担保属性 ，影响债权人对连带债务人的权利 。 对连带债务担保

属性的强调 ，有时会构成对以
一

般保证为代表的补充债务的从属性 （补充债务的效力取决于主债务的效

力 ） 的限制 。

（

４
＜
）

］

例如 ，在破产之外 ，若债权人免除主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 ，担保人相应的保证责

任也同时免除 ，

［
４Ｕ
但在破产程序中 ，债务免除的效力不及于连带债务人。 对此 ，根据我 国 《企业破产法 》

〔
３３

〕 如我 国 《担保法 》第 １ ７条第 ３ 款第 ２ 项 。

〔
３４ 〕 Ｖ

ｇ
ｌ ． ＭＯｎ ｃｈＫｏｍｍ

－Ｂ ｉｔｔｅｒ
，
§７７３ Ｒｎ． ８ －

１ ０ ＢＧＢ ． 当然
，
在德 国法上

，对于
一些特殊的保证

，
如缺额保证 （Ａｕｓｆａ ｌｌｂ＆ｇｓｃｈａｆｔ） ，债权

人只能在破产程序结束后 方能要求保证人清偿债务 。 Ｖｇ
ｌ ． Ｊ ａｅｇ

ｅｒ－Ｈｅｎｃｋｅｌ
，§４３ Ｒｎ ．

ｌ ９
；
ＢＧＨＺ１ １７

，
１２７ ， １ ３４

＝
ＮＪＷ １９ ９２

，
２０９３

，
２０９５ ．

〔 ３ ５ 〕 参见我 国 《企业破产 法》 第 ４６ 条 第 １ 款 。

〔 ３６ 〕 德 国 法上也采相 同的规则 。 Ｖｇｌ ．ＢＧＨ ＮＪＷ ２０００
，
１４０ ８

，

１ ４０９
；

ＭｆｌｎｃｈＫｏｍｍ

－Ｂ ｉｔｔｅ ｒ， §４ １Ｒｎ． ３２
－

３３ ＩｎｓＯ ．
＇

〔
３７ 〕 我 国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 若干问 题的解释》 （ 法释 ［

２０ ００
］
４４ 号 ） 第 ３０ 条第 ２ 款规定 ：

“

债权

人与债务人对主合 同履行期限作了 变动
， 未经保证人书 面 同意的

，
保证期 间 为原合 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 间 。

”

〔 ３８ 〕 同前注 〔 ３ １ 〕
，
王欣新文 。

［ ３９］Ｖ
ｇ

ｌ
．

Ｊａｅｇｅ
ｒ－Ｈｅｎｃｋｅ ｌ

，§４ １ Ｒｎ． １ ７ ．

［
４０ 〕 参＾邱聪智 ：《 新订债法各论（ 下 ） 》 ， 中 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３６２ 页

； 同前注 〔
２

〕 ，
史尚宽 书 ， 第 ８７８ 页 。 如保证债

务在发生上具有从属性 ，即主合同 无效的 ，
担保合同也无效 （我 国 《担保法 》 第 ５ 条 ）

； 在消灭上具有从属性
，即主债务 因清偿 、提存 、

抵销 、

免 除或混 同等事 由 而消灭的
，
保证债务也随之消灭

；
在转移上具有从属性

，
即在保证期间 内

，
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 ，保证

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 内 继续承担保证责任（我 国 《担保法 》第 ２ ２ 条 ） 。

〔
４

１ 〕 如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 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 问题的规定 》
（
法发 ［１ ９９４］ ８ 号 ） 第 １６ 条规定 ，

依照法律规定

或者 当事人约定
，
免除被保证人部 分或者全部债务的 ，

保证人相应 的保证责任得以免除 。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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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９２ 条第 ３ 款 、第 １０ １ 条的规定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 ，不受重整

计划与和解协议的影响 。 如果重整与和解的效力也可以免餘连带债务人的清偿义务 ，则是人为地改变

了 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 ，对于债权人过于不利 ，债权人通过保证来防范风险的 目的也无法实

现。 此外 ，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 如果重整与和解的效力及于保证人等连带债务人 ，则可能迫使有保证

担保的债权人出 于对 自身利益的考虑强烈反对重整与和解 ，使得重整与和解难以得到充分的支持 。

［
４２

］

类似地 ，比较法通常都设有剩余债务免除的程序 ，但债权人要求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承担责任的权

利通常被作为例外 ，与剩余债务免除程序同时规定 。 如 《德国破产法 》第 ３０ １ 条规定 ，
破产债权人对债

务人的连带债务人和保证人所享有的权利 ， 以及债权人因担保物权的预告登记所享有的权利或别除权 ，

不因剩余债务免除而受影响 。 我国 《企业破产法 〉第 １ ２４条也规定 ，

“

破产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 ，

在破产程序终结后 ，对债权人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未受清偿的债权 ，依法继续承担清偿责任
”

，强调保证人

和其他连带债务人的清偿义务不因债务人破产清算而受影响 。 当然 ，在企业注销或剩余债务免除后 ，连

带债务人 、保证人或其他追索权人对主债务人的追偿权亦消灭。 《美国破产法 〉涕 ５２４（ｅ）条也有类似规定 。

值得研究的问题是 ，若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中 明文规定免除连带债务人的连带清偿义务 ，该免除的

效力应如何认定 。 对此 ，首先应考察有关免除的表述是否具体。 原则上 ，

一

般性地提及
“

免除全部连带

债务人的清偿义务
”

的效力要弱于具体的
“

免除连带债务人 甲的清偿义务
”

。 其次还应探究受影响的主

债权人在通过有关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时的表决态度 。 若其在表决中明示同意免除特定连带债务人的

清偿义务的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 ，而事后却主张该免除无效 ，则该主张便不能获得支持 。 毕竟重整计划

或和解协议在经法院裁定批准后 ， 已经获得了既判力 （ｒｅｓ
ｊｕｄｉｃａｔａ） ，债权人已无权再就相同的事由对有关

连带债务人主张权利 。

〔 ４ ３ 〕

美国的
一

些法院还认为 ，
对于那些不同意有关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的债权人

而言 ，若满足 以下部分或全部条件 ，其对连带债务人的权利也可以受限制 ： （ １ ） 连带债务人的利益和主债

务人具有
一致性 ，要求连带债务人承担责任最终会导致破产财团的减少 ；

（２ ）连带债务人已为重整贡献了

数量显著的财产 ；
（３ ）此种限制对破产重整的进行至关重要 （如避免主偾务人被连带债务人追偿 ）

；
（４ ）绝

大多数受影响的债权人都同意接受有关重整事项 ； （ ５ ）有关重整计划确立了支付全部或绝大部分债务的

机制 ； （６） 重整计划为相关的不同意该计划的相关权利人提供了就全部债权获得清偿的机会等 。

⑷

３ ． 主债权的数额与范围
^

连带债务人清偿义务的数额与范围应根据实体法规则加以确定 。 对此 ，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则可资

借鉴 。 我国 《担保法 》第 ２ １ 条规定 ：

“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

权的费用 。 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 。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 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
保

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

”

还应注意的是 ，
在债务人破产时 ，债权人通过破产程序所能获得清偿的债权数额可能会有所缩减 ，

如我国 《企业破产法 》第 ４６ 条第 ２ 款规定 ，

“

附利息的债权 自破产 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

。 但需要特

别强调的是 ，
因上述第 ４６ 条的规定只是

一

种破产程序上的特殊安排 ， 目 的是减轻破产财团在破产程序

进行期间的负担 ， 并不意味着实体规则层面上主债权的依法减少 ，因此 ，这并不影响债权人在未获全额

清偿的情况下向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主张相应利息 。

［
４５

〕与此同理的还有债权人为实现破产债权而

支付的费用等 ，此类费用虽未被列为破产债权 ，但也不应因此减轻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的责任 ，因

为在破产法之外 （ 即在债务人未破产的情况下 ） ，或者在债权人不参加破产程序而直接向保证人和其他

〔 ４２ 〕 同前注 〔
３ １ 〕

，

王欣新文 ；
另 见贾 林青 、杨 习 真 ：《保证责任在破产程序 中 的特 点研究与处置对策 》

， 《法学杂志 》 ２００７ 年 第 ６ 期 。

〔
４ ３ 〕 Ｓｅ ｅＲｅ

ｐ
ｕｂｌｉ ｃ


Ｓｕ
ｐｐ

ｌ

ｙ
Ｃｏ ．

 ｖ ＿Ｓｈｏａｆ
，

８ １ ５Ｆ．

２ｄ １ ０４６
，１

６Ｃ．
Ｂ ．

２ｄ１ ３０５（
５ｔｈＣｉｒ．１ ９８ ７）

；
同前注 〔

１ ４ 〕 ，
Ｒｅｓ ｎｉ

ｃｋ
等编书 ，

第 ５２４ ． ０５节 。

〔
４４

〕
Ｓｅ ｅ ＩｎｒｅＤｏｗＣｏｍｉｎ

ｇ

Ｃｏｒ
ｐ

．

，
ｉ８０Ｆ ． ３ｄ

６４ ８
，

４ ７Ｃ ＿


Ｂ ．

２ｄ １ １５８ （６ｔ
ｈＣ ｉｒ．

２００２）
；
同 前注 ［ １４ 〕

，

Ｒｅｓｎｉｄｃ
等编 书 ， 第５２４

．０５ 节 。

〔
４ ５

〕 参见康靖 ：《保证人是否应承担债务人破产后 的债务利 息 》 ， 《
山 东 审判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１
期

；
在比较法上 ，主债权利 息大 多不停止

计算 ，而是转为后顺位债权 ，如 《德国破产 法 》第 ３９ 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 。

１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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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债务人追偿时 ，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均应依法承担全部的清偿义务 。

在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 自治区分公司保

证合同纠纷案
⑷ 〕

中
，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保证人无需对破产程序中的利息承担保证责任是错误的认识 ，

这

不仅改变了 当事人在订立保证合同时的预期 ，而且因保证人无需承担额外的责任 ，这
一

安排还将诱使保

证人等连带债务人在破产宣告后拖延履行 。 实际上 ，上述案件及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类似裁判 的案件
［
４７

〕

的共同特征 ，是债务人迟延履行的期限较长且破产程序持续的时间也较长 ，迟延利息数额较高 ，若支持

主债权人关于破产开始后利息的主张 ，
对保证人而言将是过重负担 。 但是 ，对这种情况更妥当的处理办

法应当是着眼于迟延利息的实体法限制角度予以调整 ，而不是改变破产法的
一般规则 。 实际上 ，我国司

法实践中肯定主债权人对保证人享有关于本金 、全部利息及违约金权利的裁决仍占主流 。

〔
４ ８

〕

４
． 企业破产中股东 、合伙人的连带清偿责任

在企业经营实践中 ，企业的股东 、合伙人等企业的成员为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形并不少见 。 在有限公

司 、股份公司等具有法人身份的主体破产时 ，若股东为企业的债务提供了个人保证 、物的担保或并存的

债务承担 ，则相应债权人可根据上述破产中的连带债务规则要求这些主体承担责任 。

较为复杂的问题是合伙企业的破产 。 根据我国 《合伙企业法 》第 ３９ 条与第 ９２ 条的规定 ，合伙企业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 ，债权人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清偿 ，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 申请 ；合

伙企业依法被宣告破产的 ，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 那么普通合伙人该如

何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呢？ 合伙企业的单个债权人能否像针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一样 ，
直接请求普通合伙

人就债权总额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呢 ？

对此 ，我国法并无明文规定 ， 而从多数国家的规定来看 ，
回答是否定的 。 在合伙企业破产时 ，对于合

伙人连带清偿责任的追究 ，
应当通过破产管理人进行 。 主要理由是 ：首先 ，破产管理人可代表全体债权

人的利益 ， 由其行使债权有助于避免债权人之间的协调难题 ，如个别债权人可能在针对第三人的代位权

诉讼中采取妥协政策 ，宽待第三人而损害破产财团即全体债权人的利益 。 其次 ， 由破产管理人统
一

行使

债权人对第三人的债权 ，
有助于保障债权人平等受偿 ，避免个别清偿 。 另外 ，在合伙企业破产时 ， 由于合

伙人的财产与合伙企业的财产密不可分 ，合伙企业债权人对合伙人的追偿很有可能影响合伙企业整体

清算乃至重整程序的进行 ，若影响重大 ，合伙人或合伙企业可 以申请适用破产 中止制度 ，暂缓合伙企业

债权人对合伙人的追偿 。 基于上述理由 ，
在破产清算程序中 ，根据 《美国破产法 》第 ７２３ 条的规定 ，在合

伙企业破产时 ，债权人对普通合伙人的权利 ， 只能由破产管理人 （ｔｒｕｓｔｅｅ）统一行使。 美国法甚至更进一

步 ，规定在要求普通合伙人履行义务时 ，应在
“

可行的范围 内
”

（ｔｏ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
ｐ

ｒａｃｔｉ ｃａｂｌｅ ）尽可能先向那些

未破产的普通合伙人主张 ，再向破产的普通合伙人主张 。

［
４９

奥似地 ， 《德国商法典 〉第 １７ １ 条第 ２款和《德

国破产法》第 ９ ３ 条规定 ，对无法律人格的合伙或对两合公司的财产开始破产程序的 ，在破产程序进行期

间 ，只能由破产管理人请求普通合伙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
５０

〕

值得
一提的是 ，在合伙企业与普通合伙人均破产的情况下 ，通常所说的

“

双重优先原则
”

（ｄｕａｌ

ｐ
ｒｉｏｒｉｔｉｅ ｓｍｌｅ／

ｊ
ｉｎｇｌｅｒｕ ｌｅ

，ｇ卩普通合伙人的债权人就普通合伙人的个人财产优先受偿 ，合伙企业的债权人

〔
４６ 〕 参见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与 中 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 自 治 区分公司保证合同 纠纷案

， 最高人

民法院（ ２０１ ３） 民二终字第 １ １ ７ 号民事判决 书 。

〔 ４７ 〕 其他案件如宁夏富荣化工有限公司 与 中国 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 兰 州 办事处保证合同 糾纷案 ， 最高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２

）
民二终字 第

１ ３０ 号 民事判 决书 ；
成都名谷实业有限公司等 与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等委托贷款合 同 纠纷案 ，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 １０）

民二终字第 １ ３２ 号 民事判决书 。

〔 ４ ８
〕 同 前注 〔

３２ 〕。

〔 ４ ９ 〕 同前注 ［ １４ 〕
，

Ｒｅ ｓｎｉ ｃｋ 等编 书

，
第 ７２３ ． ０３ 节 。

〔 ５０ 〕
如 《德 国破产法 》 第 ９２ 条规定 ，债权人因在破产程序开始之前或之后 由 于属 于破产财产的财产减 少而共 同遭受损害 （共 同损

害 ，
Ｇｅ ｓａｍｔｓｃｈａｄｅｎ）所 产生的损 害赔楼请求权 ，在破产程序进行期 间

，
只 能由破产管理人主 张。 Ｖ

ｇ
ｌ ．Ｂｏｒｋ

，

Ｇｅ ｓａｍｔ
（
ｓｃｈａｄｅｎｓ ）

ｌｉ
ｑ
ｕ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ｍ

Ｉｎｓｏｌ
ｖｅｎｚ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


ｉ
ｎ ：

Ｋｏｌ
ｎｅｒ

Ｓｃｈｒｉｆｔ ｚｕｒ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ｚｏｒｄｎｕｎ
ｇ，


ＺＡＰＶｅｒｌａ

ｇ ，
２０１ ０

， 
Ｓ ．１ ０２ １ｆ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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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中的连带债务


就合伙企业的财产优先受偿 ）在比较法上并未被广泛采纳 。

［
５１

］

根据《美国破产法 》第 ７２３ （ｃ）条的规定 ，

在合伙人个人破产时 ，合伙企业的破产管理人可以全额申报 （合伙企业债权人的 ）债权 ，
Ｂ卩合伙人个人的

债权人对合伙人个人的财产并无优先受偿权 。

［
５２

］

实际上 ，从法理上看 ，
因合伙企业的财产具有相对独立

性 ，故合伙人是合伙企业的连带债务人 ，而合伙企业并不是合伙人的连带债务人 。 合伙企业的债权人可

以要求合伙人就合伙企业未清偿的债务承担责任 ，但合伙人的债权人只能就合伙企业中属于合伙人的

份额受偿 ，若合伙企业在对外偿债后没有剩余份额 ， 自然无需再向合伙人个人的债权人为清偿。

［
５ ３

）

当然 ，

若普通合伙人在法定的连带清偿义务之外还 自愿提供了个人保证或者物上担保 ，则前文所述连带债务

的破产偿债规则仍能适用 。

四 、结论

我国 《企业破产法 》第 ５ １ 条与第 ５２ 条对连带债务关系中的债权申报作出了初步的规定 ，但仍应从

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澄清 〇（１ ）连带债务人应承担主债务人破产的风险 。 主债务人破产时 ，在主债

权人申报其全部债权后 ，
连带债务人无权申报 ？

，
在破产程序中免除主债务人的剩余债务后 ，连带债务人

仍应履行其清偿义务 ，清偿后也不能再向主债务人追偿 。 不过 ，在连带债务人于破产程序中为部分清偿

的情况下 ，若主债权人获得的破产分配大于其债权总额 ，多出部分应当基于连带债务人的追偿权或法定

债权让与分配给连带债务人
；
另外 ，若主债权人在重整计划及和解协议中同意免除连带债务人的债务 ，

原则上该免除对连带债务人有效 。 ⑵通过物上担保对主债务人享有
“

反担保权
”

的连带债务人对主债

务人的追偿权 ，
不受债权人申报的影响 。 ⑶在合伙企业破产时 ，

对于合伙人连带清偿责任的追究 ，应当

通过破产管理人进行 。 在合伙和普通合伙人均破产时 双重优先原则
”

的应用范围有限 。

（ 责任编辑 ：
洪 玉

）

〔 ５ １
〕 参见王欣新 、王斐民 ：《合伙企业破产的特殊性 问题研究 》 ， 《法商研究 》 ２０１ ０ 年 第 ２ 期 。

［ ５２ ］ 同前注 〔 １ ４
〕

，

Ｒｅｓｎｉｃｋ
等编 书

，
第 ７２３ ．０４

 ［３ ］ 节 ；
Ｆｒａｎｋ Ｒ ．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Ｐａｒｔｎｅ ｒｓｈｉｐ
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

ｙ


Ｃｏ ｄｅ ：
Ｃ ｌ

ａ
ｉ
ｍｓ

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
ｉ ｏｎ

，
４０Ｗａｓｈ．

＆ＬｅｅＬ ．Ｒｅｖ．
５ ５ （ １９８３ ） ．

〔 ５ ３
〕 参见我国 《合伙企业法 》 第 ４２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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